115 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
業者申請須知
1、 計畫說明：
新北市作為全臺產業聚落重鎮，擁有眾多具創新潛力的中小企業與製造業者，涵蓋製造業、傳統產業與多元服務業，長年支撐地方經濟發展。然而，隨著全球供應鏈重組、產業數位化浪潮加劇，以及淨零碳排、智慧應用等產業趨勢，中小企業面臨轉型升級與營運永續的雙重挑戰。本計畫建議結合「製造業智慧化/低碳化需求」、「傳統產業的活化再造」，以及「服務業對顧客體驗與營運效率追求」等三個不同面向，整合政府輔導資源與民間數位解決方案，協助新北市中小企業導入符合產業需求的智慧工具與管理系統。透過專業顧問輔導、媒合供應商資源、系統性轉型與導入評估等操作，為企業打造可持續的數位轉型藍圖，強化產業韌性、提升競爭力，推動整體產業朝向高值化與永續經營邁進。本計畫分為兩項不同的服務指標：
· 中小企業輔導團：協助新北市中小企業提升其經營體質及競爭力，並協助納管工廠提升工廠營運效能以達永續經營，整合相關補助資源，提供專業顧問諮詢輔導、診斷建議並爭取中央相關補助計畫，以協助企業導入所需資源，促進企業穩健發展，進而帶動產業發展。
· 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：協助新北市製造業者善用數位科技創新發展商業模式，本計畫遴選優質數位系統供應服務商與具競爭力之數位解決方案，搭配專家顧問實地訪視與專業診斷，協助製造業者精準掌握自身數位轉型現況與需求，並推動企業採購智慧化系統與設備。藉由系統性媒合與持續性輔導，加速企業數位轉型進程，朝向高值化與智慧應用深化發展。
2、 受理時間：即日起至115年10月31日
3、 申請資格：
· 小企業輔導團：登記於新北市地區，有輔導服務需求之中小企業；並需符合中小企業認定標準(民國 113 年11月27日經濟部修訂)：
1. 依法辦理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，實收資本額新臺幣一億元以下
2. 經常僱用員工數未滿二百人之事業
· 引領數位轉型計畫：本公司、分公司或工廠登記於新北市轄內、且登記之營業項目包含C大類製造業，或新北市商圈內之業者。
4、 申請方式及資料：
(一)申請企業應於公告受理期間內，備妥「廠商申請書」，掃描後以電子郵件寄至ntpcdigi@ntca.org.tw 信箱。
(二)申請企業檢送之相關申請資料不予退還。
5、 聯絡窗口：
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專案辦公室，電話02-25987495 分機107，顏小姐
6、 申請流程
(1). 中小企業輔導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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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. 新北業者出申請表及輔導需求




2. 計劃執行單位初步釐清廠商需求後，指派對應領域顧問專家進行訪視，以評估業者實際需求


3. 指派顧問到廠訪視，深入瞭解廠商需求與問題點，提供合適的輔導方案諮詢。


4. 針對第一次訪視結果進行評估業者是否有進一步申請計畫需求
4-1 無需求：提供業者顧問訪視報告，並完成結案。
4-2 有需求：再次安排專家顧問訪視團隊，進行二次訪視，聚焦輔導重點並協助提擬申請中央補助計畫。




5. 協助參與進階輔導之業者，申請中央計畫送件，並完成結案。



(2). 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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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1-1 由新北業者出申請表及輔導需求
1-2 由計畫執行單位透過電訪尋找有轉型需求企業
2. 計劃執行單位初步釐清廠商需求後，指派對應領域顧問專家進行訪視，以評估業者實際需求
3. 指派顧問到廠訪視，深入瞭解廠商需求與問題點，提供合適的數位轉型方案及服務供應商。

4. 媒合合適服務供應商，共同向業者提擬建議解決方案

5. 如解決方案符合製造業者需求，並同意導入，雙方將簽訂合作協議，以更深入討論後續方案細節，促成雙方後續合作。




115 年度新北市中小企業輔導團暨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
業者申請表
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案件編號：
申請計畫類別：□中小企業輔導團 □引領數位轉型應用計畫
	一、基
本
資
料
表
	公司名稱
	

	
	統一編號
	
	登記設立日期
	

	
	113年度
營業額
	
	實收資本額
	

	
	負責人
	
	負責人性別
	□男  □女
	員工人數
	

	
	公司地址
	

	
	公司電話
	

	
	官方網站
	€

	
	申請聯絡人
	姓名
	(職稱)
	手機
	

	
	
	電話
	
	傳真
	

	
	
	E-mail
	

	
	工廠登記證號
	(非工廠免填)

	
	所屬工業區
	□新北產業園區(五股工業區)      □新店寶高智慧產業園區
□瑞芳工業區     □樹林工業區   □土城工業區
□林口工業區     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

	
	所屬商圈
	□鶯歌商圈      □蘆洲商圈      □石碇商圈  □韓國街商圈  
□平溪魅力商圈  □淡水老街商圈  □板橋府中商圈
□新莊廟街商圈  □三峽民權老街商圈  □九份老街商圈
□金山商圈      □深坑老街商圈    □雙溪商圈  □萬里商圈
□烏來商圈      □坪林商圈        □三峽三角湧商圈
□中和華新街商圈  □林口建成商圈  □野柳商圈
□菁桐商圈        □亞東商圈      □新莊副都心商圈
□八里左岸商圈    □瑞芳老街商圈  □八里渡船頭商圈
□中和興南商圈    □汐止義民商圈

	
	產業領域別
(請依主要產品勾選其一)
	□ 服務業______________  □ 其他__________________
□ 製造業______________
C類製造業
□ 08食品製造業      □ 09飲料製造業    □ 10 菸草製造業
□ 11 紡織業         □ 12 成衣及服飾品製造業  
□ 13 皮革、毛皮及其製品製造業       □ 14 木竹製品製造業
□ 15 紙漿、紙及紙製品製造業  
□ 16 印刷及資料儲存媒體製造業
□ 17 石油及煤製品製造業    □ 18 化學材料製造業
□ 19 化學製品製造業        □ 20 藥品及醫用化學製品製造業
□ 21 橡膠製品製造業              □ 22 塑膠製品製造業   
□ 23 非金屬礦物製品製造業        □ 24 基本金屬製造業
□ 25 金屬製品製造業              □ 26 電子零組件製造業
□ 27 電腦、電子產品及光學製品製造業
□ 28 電力設備製造業
□ 29 機械設備製造業             □ 30 汽車及其零件製造業     □ 31 其他運輸工具及其零件製造業 □ 32 家具製造業
□ 33 其他製造業         □ 34 產業用機械設備維修及安裝業

	
	主要產品/
服務技術
	

	
	目前是否有申請政府補助計畫
	□是，請填寫計畫名稱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□否

	二、需
協
助
事
項
	廠務需求項目
	企業營運端
□生產作業管理 □行銷管理 □人力資源管理 □研發發展管理 □財務管理
工廠生產端
□生產人員管理 □設備管理 □原物料管理 □生產規章制度管理
□工廠環境管理
需求類別
□自動化及資訊應用     □機台與IoT連網佈建 
□SCADA與CPS應用   □數據分析與決策支援建置
□區塊鏈               □AI/機器學習/深度學習
□資訊安全             □未登工廠相關事宜
□碳盤查、碳足跡     
□其他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＿

	
	需求簡單描述
	(針對上述勾選項目詳細說明)

	1. 本計畫所提供之各項諮詢、訪視或診斷服務皆為免費協助，本人已清處瞭解並願意接受相關服務。
2. 本人已瞭解申請表附件「蒐集個人資料」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」內容，並同意所填之個人資料可提供相關單位輔導業務聯繫使用。
	申請人簽章




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個人資料提供同意書
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
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為遵守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，於向您蒐集個人資料前，依法告知下列事項：
1、 本局因計畫之中小企業及其他產業輔導目的，而獲取您以下個人資料類別：姓名、電話、工作地點、職稱等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
2、 本局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下，依照本局隱私權保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3、 除蒐集目的涉及國際業務或活動外，本局僅於中華民國領域內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4、 本局將於原蒐集目的、本次以之產業推廣、宣導及輔導、以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的範圍內，合理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
5、 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3條規定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計畫執行單位(電話02-25987495*108)行使下列權利：(一)查詢或請求閱覽、(二)請求製給複製本、(三)請求補充或更正、(四)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及利用、(五)請求刪除。
6、 您因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對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本局不負相賠償責任。另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14條規定，本局得酌收行政作業處理費用。
7、 若您未提供正確之個人資料，本局將無法為您提供特定目的之相關服務。
8、 本局因業務需要而委託其他機關處理您的個人資料時，將善盡監督之責。
9、 您瞭解此一同意書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規之要求，並且同意本局留存此同意書，供日後取出查驗。

個人資料之同意提供
1、 本人已充分知悉貴局上述告知事項。
2、 本人同意貴局蒐集、處理、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，及其他公務機關請求行政協助目的之提供。F

